	委
託
人
資
料
	委託單位
	
	聯絡人
	

	
	聯絡地址
	
	電話
	

	
	E-MAIL
	
	傳真
	

	
	報告模式
	· 測試   □ 檢驗   □試驗
(請參照本會委託試驗作業規定)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試驗場所
	□本實驗室
	發票聯絡人
	

	
	
	□其他場所(單位名稱)：
 地址：  
	發票聯絡電話
	

	
	
	
	發票MAIL
	

	付款方式
	□現金　□即期支票　□其他
□電滙 (金融機構：土地銀行南崁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帳號096001021980)

	樣品領取方式
	□無樣品□親取□不領回□郵寄-由委託者負擔郵遞運費(對在運送過程中之毀損，恕本會不負任何責任)

	報告領取方式
	■親取 □郵寄(收件人/電話/地址：
	C小姐/01-2345-6789/○○市○○區○○路○段○巷○號

	報告數量
	報告數量：□中文 1  份 □英文    份
	

	案件型式
	□普通件委託　□急件委託(普通件1.5倍)  自委託機構備妥本會所指試驗所需樣品、文件、資料之日起，估算完成下列之服務內容，預定完工日期為       年      月      日。

	試驗方法
 (請標示版次)
	□基準
	請下拉選單
	
	□其他
	

	試驗結果符合性判定規範
	□不判定 □同試驗方法　□其他：按一下或點選這裡以輸入文字。

	樣品名稱
	型號/型式認可編號
	數量
	樣品說明(用途、性質、可能成份)及委託工作規格/試驗項目

	
	
	
	

	注意事項：
1. 試驗完畢之樣品，領樣時，請攜帶本委託單，本會最長代管一個月，逾期不領回，致遭受損失恕不負責。
取回樣品時，請即查驗，若有明顯之毀損應立即告知本會。
2. 本檢測委託案件自預計完工日起逾一年，若係歸責於委託機構導致無法結案者，本會有權予以結案，並得對已提供之服務酌收服務費用。
3. 本委託單視同合約，委託者應詳閱檢測委託單-委託說明，並同意依該說明辦理。
4. 本測試或檢驗報告之符合性聲明依據上述試驗結果符合性判定規範，但決定規則不納入量測不確定度考量。

委託人簽章：　　　　　　　　　　　　　
請務必簽名或蓋章，否則恕不受理）


	受理編號
	

	收件章
	


檢測委託單
電話：03-3241190 傳真：03-3240662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東溪路18號

  委託人願依下列條款及事項條件，委託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消防檢測實驗室為下列之服務：



以下為本會填寫欄位：
	委託單承辦
	委託單確認
	受理申請
	繳費確認
	試驗及報告製作
	報告審核
	報告核准
	報告寄發
	報告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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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委託單-委託說明
一、委託方式
1. 委託服務時，請先填寫檢測委託單（視同合約），本會根據檢測項目、型式及數量等估算所需費用及工時。
2. 委託客戶於檢驗委託單上簽認寄回或傳真至本會後，並經本會執行部門確認委託事項可執行後，蓋上收件章後回傳，檢測委託案正式生效。
3. 實驗室檢測委託範圍均須填具RC03檢測委託單作為主要申請型式，除CFS-檢測品質手冊附件一及二TAF認證項目及服務範圍外，相關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及認定等認證業務中，廠商申請性能試驗及型式試驗以第三公證機構試驗報告進行書面審查者須加做試驗者包含簽署前述服務範圍者，均須填具該表單始得進行試驗。
4. 檢測委託單所交付之結果通常為報告，申請者若不需開立相關報告者，結果提供方式應於委託單中詳細載明，但實驗室仍須留下原始紀錄確認。

二、付款辦法
1. 在檢測委託案正式成立後，應開立收費計算表，通知委託客戶繳費，俟付款後，即將有關報告寄予委託客戶。
2. 服務費用可親至本會繳納、電匯（帳號：0045-001126799台灣銀行城中分行）或利用即期支票、郵局之匯票寄至本會，抬頭：「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3. 如蒙委託，惠請先付費用並先行傳真確認。
4. 發票內容錯誤，請於次月五日前退回原發票以利更正，逾期恕不受理。

三、委託約定事項：
1. 委託人已與本會充分溝通本服務內容，並充分瞭解本服務案之執行方法。
2. 委託人特此聲明其所提供之樣品，均為合法取得並有權委託本會進行檢測。因本條聲明之違反造成本會損害時，均由委託人負責。
3. 有關試驗環境設施及設備如係由委託人提供者，其應維持並持續符合ISO17025規定，並應經本會認可確認符合相關檢驗作業標準後，方可進行試驗。
4. 本案報告委託人不得複製或作任何增刪修改。本案報告無論正副本，均應加蓋本會實驗室章，始生效力。
5. 本案係依委託服務項目、內容及執行方法對樣品進行檢測。本案報告僅供委託人內部參考，未經本會同意，委託人不得以之作為任何證明、法庭證據、廣告或商品行銷之用。未經本會書面同意，委託人不得使用本會、本會員工或本會所屬單位相同或類似之名稱、簡稱、照片、商標或標章。委託人違反本條約定者，應支付本會本案服務費用10倍費用。
6. 雙方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資訊均應具有保密責任。除本會員工因提供檢測服務而有必要知悉者外，本會均不得使用、揭露或複製廠商所提供技術資料。
7. 自本委託單生效之日起三年內，雙方及其相關人員非經對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報價金額交付或洩漏予第三人。
8. 就本案所生的一切爭議及損害，以5萬元或本案服務費用(取較高者)為本會賠償之上限。
9. 委託人未依約繳交服務費用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本會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10. 委託人如有異議，請於收到本案報告後 30 日內通知本會，逾期本會將不予以受理。
11. 本委託單是雙方對本案最終且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委託單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委託單之事項，對雙方均無拘束力。
12. 因本案所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桃園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3. 本單依指定範圍估價，成約後如工作項目或數量有變更，須另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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